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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疫 通 告 
本家滾動調整請假、訪客及新入住防疫措施如下: 
請
假
未
跨
日 

●請假外出購物、用餐、門診就醫…等，健康自主管理 3天，原則上 

  免篩。(健康自主管理期間可配戴口罩於家區室外活動，惟勿至餐

廳及參加室內團體活動)。 

請
假
跨
日 

●無論打滿幾劑疫苗，請假返回本家前須【自費】篩檢陰性證明，始

可進入家區。 

●依疫情指揮規定於第 3及第 7天，各進行【自費】篩檢 1次。 

●請假後健康自主管理 7天。 

訪
客
管
理 

●依疫情指揮中心規定，目前家區有確診者，暫停探視至最後 1例隔

離次日 7天後，俟可開放日期則立即公告。 

●若家區公告開放訪客探視條件如下：  

➨每日探訪時段：下午 14 時至 16 時； 

➨會客區：戶外養心園或大門會客室； 

➨每組訪客人數：不可多於 3人(含兒童)。 

➨採預約制，會客前查驗 TOCC、出示健保卡或黃卡。 

    探視須出具當日自費篩檢之陰性證明，得免除篩檢條件如下： 

   1.完成疫苗追加劑(第三劑)且滿 14 天(含)以上者 

   2.曾確診病例解除隔離條件且無症狀 15 天以上至 3個月內者。 

➨會客期間禁止進入住民生活區域，全程配戴口罩，勿共餐。 

➨特殊情況請洽輔導組評估協處、結束後本家負責場地消毒。 

➨若住民長輩行動不便、出院體弱、雨天…等，車輛可進入家區房舍

外讓長輩下車，惟計程車司機及家屬勿下車和進入房舍。 

新
入
住 

●正常收住，若有確診個案依規定暫停收住。 

●無論打滿幾劑疫苗，須提供入住當日【自費】快篩或 2日內 PCR 陰性

證明，始可辦理入住。 

●入住後次日起，健康自主管理 7天，並於第 7日進行【自費】篩檢 1

次，若陰性可解除隔離。 

備
註 

●鼓勵下載安裝台灣社交距離 APP 每日接觸狀況、外出全程配戴口罩 

●疫情期間非必要建議減少外出活動。 

大家齊心抗疫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

  


